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學生校外實習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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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1月16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2月1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目的 

本系為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觀念與能力，促使學生及早體驗職場工作，增加

學生於職場的適應力與競爭力，特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之規定訂定本

準則。 

第二條 實施對象 

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悉依選課規定修讀本系開設之各類「校外實習」

課程。 

第三條 校外實習課程 

本準則所稱之校外實習課程，係指本系開設之各類「校外實習」課程，分

為： 

大學部：必修2學分暑期「校外實習」課程、選修3學分「校外實務實習

(一)」課程、選修9學分「校外實務實習(二)」課程。 

研究所：選修3學分「校外實務研究」課程。 

第四條 校外實習委員會 

本系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相關工作，檢討實習成效，討論並決議學生實習相

關事宜，成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得併入系務會議運作。委員會組成成員

計7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另由系務會議遴選專任教師4人、合作

機構代表及學生代表各1人組成，任期為一學年。 

第五條 實習機會開發及評估 

一、實習機會之開發得依下列方式，並由校外實習單位填報「校外實習合作

單位基本資料表」送交系辦公室依程序辦理： 

（一）本系教師開發實習機會。 

（二）本系學生開發實習機會。 

（三）各企業主動向本系提出實習合作申請。 

（四）其他各單位推介。 

二、  各實習機會所提供之職缺內容，由本系實習輔導老師進行評估並完成

「校外實習機會評估表」。 

第六條 實習機會之推介與安排 

一、 本系應就所開發實習機會，包含企業名稱、地點、薪資、工作內容

等，隨時公告於本系網站，供學生選擇實習機會參考。 

二、 學生得於各校外實習課程開始前，向系辦公室提出實習申請。 

三、 各實習機會之審核教師得遴選適當學生，安排與實習單位進行必要之

面談。 

四、 確定實習名單後、學生實習報到前，本系應聘請專題老師或導師擔任

實習輔導老師。 

五、 實習輔導老師、實習單位主管及實習學生應共同研訂「個別實習計畫

表」，作為實習內容之依據。 

六、 本系應於簽約確定後將實習名單，彙送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備

查，並送教務處課務組辦理選課。 

第七條 實習職前訓練 

一、 實習學生應向各實習輔導老師洽詢實習相關規定及接受行前輔導，或

參加本校辦理之實習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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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實習輔導老師得對所屬輔導學生另訂學習、報告寫作、或專題製作

等指導。 

第八條 實習報到 

實習報到時間依實習單位需要訂定。必要時實習單位得徵得學生同意後，彈

性提早報到，俾便實習工作順利交接。 

第九條 校外實習輔導 

一、 學生實習期間，實習輔導老師及實習單位主管應對每位學生施以校外

實習輔導。 

二、 學生實習期間，實習輔導老師須親赴或電話聯繫實習單位，以瞭解學

生實習狀況及問題。 

三、 輔導老師訪視後應填寫「實習輔導紀錄」或「實習訪視紀錄」，送交

系辦公室彙辦，俾便聯繫處理反應之問題。 

第十條 學生實習成績評核 

學生應於校外實習完成後一週內繳交實習後之各類表件，並經輔導老師審閱

確認後，視為通過實習，其成績給予標準另訂之。未完成者，依相關規定辦

理或成績以不及格論。 

第十一條 實習表件 

本準則所稱表件，悉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規定之表件辦理。 

第二條 實施與修訂 

本準則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修訂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據本校學生

校外實習辦法之規定辦理。 

  


